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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宁满族自治县城市道路挖掘修复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县城市道路设施管理，规范挖掘城市

道路行为，保障城市道路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主席令 11 届第 47 号）、《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198 号）和《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

发〈河北省城市道路挖掘修复收费标准〉的通知》（冀建城

〔2015〕43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在县城建成区范围内，因敷设、维修地下管线

或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需要挖掘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

人行道等城市公共道路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挖掘、修复城市道路，实行统筹安排、统一管

理，遵循同区域错时实施、同路段同步建设的原则。

第四条 严格限制城市道路挖掘破损，任何单位和个人

都有维护城市道路完好的义务，不得擅自挖掘城市道路，对

损坏城市道路的行为都有举报的权利。

第二章 部门职责

第五条 县城管部门是道路挖掘的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城市道路挖掘施工的全程跟踪监管，定时巡查。

第六条 县行政审批部门负责城市道路挖掘施工的行

政许可。

第七条 县公安交管部门负责城市道路挖掘过程中交

通安全和秩序维护。

http://www.baidu.com/link?url=DEOuqI6Ns26HNjzh4AiNbE0eGJkqnGAFFQvnRcvFLcn9bXgTZ_HTN9eHh-NzCsLMcdnsqFZxDtCMhDBNXO4IgK&wd=&eqid=852c7a9c00064849000000035b163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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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县财政部门负责统筹管理城市道路挖掘修复

费用收取及资金保障。

第三章 计划管理

第九条 城市道路工程、各类管线等市政工程建设主管

部门要向县城管部门主动报送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计划。

第十条 县城管部门将城市道路挖掘修复年度计划报

县政府审批后向社会公示。

第十一条 在保证施工期间必要通行条件的情况下，县

城管部门应将在同一路段有占用挖掘修复需求的不同工程

建设项目安排在同一时段同步施工。

第十二条 占用挖掘修复同一位置的多个工程建设单

位，应合理设置工序安排，加强工程衔接。

第四章 许可审批

第十三条 申请挖掘城市道路的，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申请受理。申请人应向县行政审批部门提出申请，

办理城市道路挖掘相关许可手续。并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如下

材料：

1、施工方案:应当包括施工进度计划、交通组织措施、

机械配置、施工临时排水方案、废弃物处理、现场围护、质

量安全保证措施，道路修复方案等内容；敷设主次管线的须

附具项目施工图；涉及顶管施工的，应附具地下管线分布图

及管线会签单。

2、涉及开设路口或敷设主次管线的，应附工程规划相

关手续。

（二）现场勘察。县行政审批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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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将施工方案等相关申请材料信息推送县城管部门。县城

管部门接到信息 2 个工作日内，组织涉及住建、交通、交警、

道路、给排水、燃气、热力、强弱电等相关专业人员，会同

县行政审批部门开展联合现场勘察。情况简单的现场明确书

面勘察意见；情况复杂的 2 日内明确书面勘察意见。

（三）核发手续。县行政审批部门核发挖掘道路批准手

续（在工程建设单位申报资料齐全且符合挖掘条件情况下，

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办结挖掘城市道路的有关许可手续）；同

时依据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城市道路

挖掘修复收费标准〉的通知》（冀建城〔2015〕43 号）规定，

按照施工图破损面积缴纳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用（工程完工，

经县城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按照城市道路实际挖掘面积计算

修复费用，对超出施工图破损面积的修复费用再行补缴）。

而后申请人到县城管部门办理道路挖掘监管手续，签订承诺

书，约定道路挖掘开工和完工时间、围挡形式、验收程序、

违规处罚措施等内容。

（四）挖掘施工。上述程序履行完毕后，方可施工。对

于影响交通的，挖掘单位还应当征得县公安交管部门同意。

县城管部门全程监督管理施工现场。在道路开挖过程中，检

查各项管理规定落实情况和挖掘面积、工期等许可内容的执

行情况；在道路回填过程中，应检查回填材料质量；在道路

修复过程中，应检查修复质量。工程建设单位须回填至城市

道路路基底部且进行临时硬化，确保道路顺畅。

第十四条 经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挖掘单位应当按照

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组织施工。需要调整位置的，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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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审批；需扩大挖掘面积（超过允许误差范围）的，应提前

到县行政审批和城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五条 严禁同一工程项目因同一需求，在同一路段

上反复挖掘。凡涉及城市道路挖掘的管线施工，应当由挖掘

单位一次性申报，县行政审批部门一次性办理行政许可，县

城管部门一次性办理监管手续。

第十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 5

年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 3 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

需要挖掘的，须经县政府批准，

要加倍收取挖掘修复费。具体为：一年内收取 3 倍、两

年内收取 2.5 倍、三年内收取 2 倍、四年内收取 1.5 倍、五

年内收取 1.2 倍的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用。冬季掘路（当年

10 月 15 日至翌年的 4 月 15 日），在规定年限加收基础上加

收 1 倍掘路修复费。人为损坏市政设施的，将按照上述标准

的 2 倍进行收取修复费用。

第十七条 地下管线发生故障确需紧急抢修的，可以先

行挖掘抢修，但须同时向县城管、行政审批、公安交管等相

关部门报告情况，并在 24 小时内补办城市道路挖掘许可手

续。

第十八条 确需临时封闭交通的挖掘、占用城市道路施

工项目，在许可挖掘、占用后，工程建设单位应通过我县相

关媒体公布施工项目的名称、范围、期限、负责人及投诉电

话等信息。

第十九条 在已建成城市道路上进行工程建设、铺设地

下管线、更换管道，一般应当采用非开挖技术施工；确实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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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采用非开挖技术施工的，应当分段开挖，完成一段恢复道

路交通后再开挖下一段。横向过路的管线施工，无法采用非

开挖技术施工的，应当分段、夜间施工，白天在沟槽上方采

取安全有效的临时覆盖措施。

第五章 占道管理

第二十条 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的被许可人，应当遵守下

列规定：

（一）严格按照许可地点、位置、面积、作业时间、施

工期限、施工组织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应确保

施工安全和地下管线设施安全。

（二）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应按照我县建设工程文明施

工管理的标准，实施围挡封闭，做好扬尘、噪声等污染防治

措施。

（三）占用挖掘城市道路不得影响消火栓、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等设施的正常使用。

（四）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二十一条 占道施工围挡实行“即围即建、建成即拆”，

坚决杜绝“围而不建、建成不拆”。

第二十二条 占道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应做好围挡外

城市道路及其附属设施的保护工作，因施工造成围挡外城市

道路等市政设施损坏的，应负责及时修复或给予赔偿。

第二十三条 县公安交管部门要在占道施工路段安装

明显指示标识，确保施工过程中交通顺畅，并通过我县相关

媒体公布拥堵路段。

第六章 修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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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县城管部门做为道路挖掘修复的主管部

门，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对路面进行修

复。

第二十五条 城市道路修复质量应不低于原道路设计

标准。

第二十六条 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严格按照《河北省

城市道路挖掘修复收费标准（冀建城〔2015〕43 号）》上缴

财政专户，专款专用，不得挪作它用。

第二十七条 施工完成后，县城管部门组织竣工验收，

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

第二十八条 路面修复工程质量保修期为 2 年。在保修

期内，因施工质量问题造成路面沉降、塌陷等现象影响城市

道路正常使用时必须返修。从返修之日起重新计算保修期 2

年。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和路面修复两家单位

对安全施工负主体责任，县城管部门对安全施工负监管责任。

第三十条 无特殊情况，未按期限完工或拒不落实整改

措施的施工单位，由县城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一条 对未按规定采取交通安全防护措施、施工

完毕未及时清除道路障碍物等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由

县公安交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二条 对未按规定采取安全施工措施、未按规定

进行封闭围挡等违反安全文明施工的行为，由县住建、城管

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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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对未按要求采取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向周

围环境排放施工噪声超过规定排放标准或技术规范限制等

行为，由县生态环境、城管等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

罚。

第三十四条 未经审批，擅自占用或挖掘城市道路的，

由县城管部门依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责令限期改正，可

以处以 2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城市道路挖掘、修复施工涉及的技术和质

量管理标准，本办法未做规定的，按照国家规定的城市道路

养护维修和质量管理的规范标准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河北省城市道路挖掘修复收费标准
附件

河北省城市道路挖掘修复收费标准

序号 项目 单位 修复单价（元）

1 水泥路面（快速路） 平方米 705

2 水泥路面（主干道） 平方米 595

3 水泥路面（次干道） 平方米 538

4 水泥路面（支路） 平方米 409

5 沥青路面（快速路） 平方米 554

6 沥青路面（主干道） 平方米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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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沥青路面（次干道） 平方米 460

8 沥青路面（支路） 平方米 328

9 彩色环保砖便道 平方米 243

10 花岗岩便道 平方米 487

11 石材便道 平方米 362

12 石材类停车场便道 平方米 432

13 普通砖便道 平方米 137

14 土便道 平方米 46

15 花岗岩路缘石 米 188

16 石质路缘石 米 93

17 混凝土路缘石 米 60

18 回填砂 深0-1米 平方米 225

19 回填砂 深1-2米 平方米 498

20 回填砂 深度每增1米 平方米 272

21 回填土 深0-1米 平方米 82

22 回填土 深1-2米 平方米 173

23 回填土 深度每增1米 平方米 91

24 水泥路面 面层加宽（快速路） 平方米 440

25 水泥路面 面层加宽（主干道） 平方米 413

26 水泥路面 面层加宽（次干道） 平方米 358

27 水泥路面 面层加宽（支路） 平方米 279

28 沥青路面 面层加宽（快速路） 平方米 324

29 沥青路面 面层加宽（主干道） 平方米 324

30 沥青路面 面层加宽（次干道） 平方米 218

31 沥青路面 面层加宽（支路） 平方米 192

32 彩色环保砖便道（面层加宽） 平方米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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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花岗岩便道（面层加宽） 平方米 369

34 石材便道（面层加宽） 平方米 261

35 普通砖便道（面层加宽） 平方米 62

36 砖砌检查井∮1000 座 10250

37 砖砌检查井∮1500 座 12350

38 砖砌检查井∮2000 座 14714

39 砖砌收水井680*380 座 1789

40 砼管∮300 米 504

41 砼管∮600 米 1612

42 收水井盖维修更换790*584 套 1236

43
检查井盖维修更换∮620-∮

700
套 1400

掘路面积不足一平方米的按照一平方米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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